
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

连建质安〔2025〕95号

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工程质量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

检查情况的通报
各县区（功能板块）住建局，各工程质量检测机构：
为进一步加强工程质量检测机构监管，规范检测市场秩序，提升工程质量检测工作水平，市住建局于5月份联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了工程质量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检查工作。现将检查情况通报如下：
一、检查基本情况
本次检查通过“双随机”方式，从检查对象名录库中随机抽取了5家工程质量检测机构作为检查对象，涵盖见证取样检测、地基基础工程检测、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等多个检测类别。检查采取现场查阅资料、实地查看检测设备、询问检测人员、核查检测报告等方式，重点对检测机构检测人员配备及持证上岗情况、检测设备检定校准情况、检测过程规范性、检测报告真实性和准确性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检查。

二、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本次检查发现存在各类问题共36项，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仪器设备的管理工作不规范、不细致。主要表现为未能做到一机一档、仪器设备档案缺少年度校准计划及校准实施方案、个别检测机构配置的仪器设备不能满足检测标准要求等。

（二）委托单、原始记录填写和修改不规范、内容不全。主要表现为委托单检测依据划改未签名；原始记录信息填写不全、数值修改未签字确认等。

  （三）人员管理不到位。主要表现为检测人员“三金”缴纳不及时，注册人员未及时未及时在监管平台注册到位，技术负责人已过法定退休年龄未及时变更等。

三、下一步工作要求

（一）各受检机构要对检查组现场反馈及通报的问题进行认真整改，整改完毕后形成整改报告于6月20日前报市住建局。所有检测机构要对照问题，举一反三，深入开展自查自纠，切实提高检测水平。

（二）各检测机构要进一步规范检测行为，加强企业管理。同时根据《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于开展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申请审批工作的通知》（苏建函审批〔2025〕180号）等文件规定做好新资质标准就位准备工作。

（三）全市各级住建部门要加强对辖区内工程项目检测活动的监督管理，对各检测机构报送的不合格检测结果要及时进行接收，并按要求进行监督抽检，做到闭环管理。要对存在明显不合理低价现象的工程项目检测活动实施重点检查，发现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依规从严从紧查处。

附件：各机构检查问题汇总表

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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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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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各机构检查问题汇总表

	序号
	机构名称
	存在问题

	1
	连云港信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1.提供的“三金”缴纳证明中，无注册人人员“三金”缴纳记录，其余检测人员“三金”缴纳截止于2024年10月。

2.水泥留样室与仓库共用，未见温湿度控制措施和相应记录。

3.混凝土试块样品留置区域未见相应的区域标识。

4.编号SN028电阻炉未见高温防烫安全警示标识。

5.J2-2D型电动击实仪的主要技术参数不满足GB/T50123-2019和JGJ3430-2020的要求。

6.委托编号2025-000270的委托协议书中，工程部位划改未签名确认，对应的检测报告中检测依据与委托协议书中不一致。

7.gb25-00002、gt25-00002原始记录缺少工程名称、样品数量、样本基数等内容。

8.实体检测方案中仪器设备与本单位不一致。

9.样品编号sn25-00006的原始记录和检测报告，原始记录中无胶砂强度抗折荷载数据记录，无初凝时间和终凝时间记录；胶砂强度的计量单位书写不规范，检测日期未包括样品状态调节环节。

10.配合比留样试块缺少制样日期、强度等级等信息。

11.未执行检测综合报告制度。

	2
	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工程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1.技术负责人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

2.任务单编号sn25-00090的原始记录中，检测环境与检测报告中不一致。

3.内部编号H07-01沸煮箱、内部编号H11-01电阻炉未见高温防烫安全警示标识。

4.在使用的检测委托书中，检测依据GB/T50082-2009已作废，未使用现行有效版。

5.混凝土配合比试块缺少制作日期。

	3
	赣榆区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1.未提供2025年不合格报告上报记录。

2.在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未查询到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记录。

3.标准养护室湿度不满足相关标准要求，且室内缺少湿控措施。

4.TDJS-3多功能电动击实仪的技术参数不满足GB/T50123-2019要求。

5.GB/T1231-2024已作废，未见该标准查新纪录和验证记录。

6.下达日期为2025年5月20日，样品编号gg25-00480的任务单无接收人签字；对应的仪器自动采集打印的原始记录中无检测依据，缺少检测设备；对应的手工填写原始记录中，试验人员和复核人员的签名有误，且记录中空白部分未标识。

7.样品编号gg25-00480报告中，判定依据JGJ107-2016第3.0.5条已作废。

8.hc25-00009现场检测记录缺少任务单号、工程名称、检测人签字、页码及总页码，检测报告中缺失主要仪器设备。

9.ht25-00017回弹仪检定周期一年，不满足规程要求。

10.存在样品信息划改未签字。

11.未能做到一机一档，仪器设备档案缺年度校准计划及校准实施方案。

12.报告编号：G00620122500004分析软件版本过低，原始记录信息不全（多个日期未写、施工记录签字不全），JGJ106-2014表4.2.6规定的各项距离在原始记录表中未一一对应（记录表有位置1-10序号，示意图中无相应序号）；报告编号：G00620312500009桩型只概况描述为预应力混凝土方桩，未明确具体桩型，报告未见地质剖面图；报告编号：G00620132500002原始记录划改未签字确认。

	4
	江苏中京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静力载荷测试仪、压力传感器、位移传感器未能做到一机一档。

2.千斤顶校准证书未提供千斤顶率定曲线，不符合JGJ106-2014 4.2.3条规定。

3.报告编号：G02020122500066报告中未包含地质柱状图。

4.报告编号：G02020222400071报告中签字人员均采用电子签名，对电子签名的真实性未做到可靠的保证措施。

	5
	江苏省建祥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1.低应变仪器设备一机一档不够完善，往年校准证书未全部归入

2.报告编号：G00120132500040报告中未包含地质柱状图，设备使用记录缺少千斤顶、位移传感器等信息。

3.报告编号：G00120132500152对应的任务书下达时间有误。

4.静载原始记录中未见现场环境状况的描述，如天气状况或是否有振动源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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